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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或“公司” ）于2017年2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7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2017年2月28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预先投入，有利于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

核，募集资金置换经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监管要求。 同意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837,823,336.13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中兴华核字（2017）020002号《专项审核报告》，认为：公司编制的《江苏中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2017年1月31日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保荐机构意见：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认为：中天科技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宜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中天

科技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2017年2月28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对募投项目近12个月的资金使用计划做了充分的规划，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求。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保荐机构意见：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认为：中天科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12个月。中天科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保荐机构同意中

天科技实施上述事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5,301,455股，新增股份于2017年2月8日完成股份登记手

续，公司总股本由2,610,771,066股变更为3,066,072,521股。 据此，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注册资本：261077.1066万元整

变更后：注册资本：306607.2521万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六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四~六内容详见2017年2月28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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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或“公司” ）于2017年2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7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2017年2月28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募集资金置换经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837,823,336.1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2017年2月28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有关事项及相关审议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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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837,823,336.13元， 符合募

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3222号）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55,301,455股，发行价格人民币9.6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379,999,

997.1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01,159,997.15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4,301,159,997.15元已于2017年1月24日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26008605018170106226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7）第020003号《验资报

告》。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于2016年8月披露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38,000万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资于以下

项目：（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经备案投资额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

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

品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2,000,000,

000.00

1,800,000,000.00

2 能源互联用海底光电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000,000,

000.00

900,000,000.00

3 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00.00 350,000,000.00

5 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730,000,000.00 730,000,000.00

合计

4,830,000,

000.00

4,380,000,000.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如公司已使用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运作，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

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该部分资金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需要，不足部分将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其他方式解决。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对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具体安排调整如下：（单

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1

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

品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1,800,000,000.00

1,800,000,

000.00

2 能源互联用海底光电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3 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5 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730,000,000.00 651,159,997.15

合计 4,380,000,000.00 4,301,159,997.15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前，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了募投项

目。 截至2017年1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837,823,336.13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1

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

品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1,800,000,000.00 358,531,380.02

2 能源互联用海底光电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900,000,000.00 293,148,546.73

3 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00.00 0.0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50,000,000.00 186,143,409.38

5 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 100,000,000.00 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651,159,997.15 0.00

合计 4,301,159,997.15 837,823,336.13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17年2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837,823,336.1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置换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计机构，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中兴华核字（2017）020002号《专项审核报告》，认为：公司编

制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2017年

1月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2、保荐机构意见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认为：中天科技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交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中天科技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3、独立董事意见

2017年2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预先投入，有利于确保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募集资金置换经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

过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监管要求。 同意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837,823,336.1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监事会意见

2017年2月27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影响

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经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募集资金置换经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公司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以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837,823,336.1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上网公告文件

1、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17）020002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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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20,000万元， 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3222号）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55,301,455股，发行价格人民币9.6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379,999,

997.1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01,159,997.15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4,301,159,997.15元已于2017年1月24日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26008605018170106226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7）第020003号《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募集资金实际情况， 各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截至2017年1月

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经备案投资额

调整后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2017年1月31

日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金额

1

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

性能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

产业化项目

2,000,000,000.00 1,800,000,000.00 358,531,380.02

2

能源互联用海底光电缆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1,000,000,000.00 900,000,000.00 293,148,546.73

3

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0.0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品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500,000,000.00 350,000,000.00 186,143,409.38

5

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

制品生产线项目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730,000,000.00 651,159,997.15 0.00

合计 4,830,000,000.00 4,301,159,997.15 837,823,336.13

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决议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837,823,336.13元置换上述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

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述募集资金

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公司将在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2017年2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

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

事、 监事会分别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意见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认为：中天科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未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12个月。 中天科技本次募集

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保荐机构同意中天科技实施上述事项。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对募投项目近12个月的资金使用

计划做了充分的规划，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

求。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3、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有关事项及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

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3、《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

4、《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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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订内容：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本次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3222号）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 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455,301,455股，发行价格人民币9.6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379,999,997.1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301,159,997.15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17年2月8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2,610,771,066股

变更为3,066,072,521股。

根据上述情况，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对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六条

修订前：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陆亿壹仟零柒拾柒万壹仟零陆拾陆元。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拾亿陆仟陆佰零柒万贰仟伍佰贰拾壹元。

二、第十八条

修订前：

第十八条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208,310,000股， 其中： 如东县河口镇集体资产投资中心

11,958万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57.4%；南京邮电学院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河北北

方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5,

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南通邮电器材公司2,17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1.04%；北

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7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0.13%；社会公众股70,00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

总额的33.60%。

经2005年1月2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通过， 如东县河口镇集体资产投资中心变更名称为如东县中天投

资有限公司，及经历次股权转让后，现新的公司股东和股本结构如下：如东县中天投资有限公司61,253,

2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9.4%；江苏中天丝绸有限公司58,326,8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8%；南

京邮电大学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河北北方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430,000股，占

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南

通邮电器材公司2,17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1.04%；北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70,000股，占发行

后股本总额的0.13%；社会公众股70,00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33.60%。

2006年4月28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改方

案执行后，公司的股东和股本结构如下：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江苏中天丝绸有限公司）51,311,

399股， 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4.63%； 如东县中天投资有限公司50,552,952股， 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24.27%；南京邮电大学4,605,548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河北北方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4,605,

548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4,605,548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2.21%；北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29,005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0.11%；社会公众股92,400,000股，占发

行后股本总额的44.36%。

2006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0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05年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送红利股

0.9股派现金0.1元（含税）、每10股公积金转增股本2.1股，据此，公司的股东和股本结构如下：中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66,704,819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4.63%；如东县中天投资有限公司65,718,838股，占发行

后股本总额的24.27%；南京邮电大学5,987,212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河北北方电力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5,987,212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5,987,212股，占发行

后股本总额的2.21%；北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97,707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0.11%；社会公众股120,

12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44.36%。

2009年3月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09]83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了5,000万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270,803,000股扩大为320,

803,000股。

2011年7月1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1]643号），公司公开发行了70,588,235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320,803,000股变更为391,

391,235股。

2012年5月15日， 公司实施完成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391,391,235股变更为704,

504,223股。

2014年9月24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768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了158,263,3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704,504,223

股变更为862,767,523股。

2015年11月11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00号），公司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和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54,268,176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和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总股本由862,767,523股变更为1,017,

035,699股；2015年12月7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27,272,727股人民币普通股为标的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公

司总股本由1,017,035,699股变更为1,044,308,426股。

2016年7月1日，公司实施完成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以未分配利润送3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12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由1,044,308,426股变更为2,610,771,066股。

修订后：

第十八条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208,310,000股， 其中： 如东县河口镇集体资产投资中心

11,958万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57.4%；南京邮电学院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河北北

方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5,

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南通邮电器材公司2,17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1.04%；北

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7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0.13%；社会公众股70,00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

总额的33.60%。

经2005年1月2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通过， 如东县河口镇集体资产投资中心变更名称为如东县中天投

资有限公司，及经历次股权转让后，现新的公司股东和股本结构如下：如东县中天投资有限公司61,253,

2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9.4%；江苏中天丝绸有限公司58,326,8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8%；南

京邮电大学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河北北方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430,000股，占

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5,43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61%；南

通邮电器材公司2,17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1.04%；北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70,000股，占发行

后股本总额的0.13%；社会公众股70,00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33.60%。

2006年4月28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改方

案执行后，公司的股东和股本结构如下：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江苏中天丝绸有限公司）51,311,

399股， 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4.63%； 如东县中天投资有限公司50,552,952股， 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24.27%；南京邮电大学4,605,548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河北北方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4,605,

548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4,605,548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2.21%；北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29,005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0.11%；社会公众股92,400,000股，占发

行后股本总额的44.36%。

2006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0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05年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送红利股

0.9股派现金0.1元（含税）、每10股公积金转增股本2.1股，据此，公司的股东和股本结构如下：中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66,704,819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4.63%；如东县中天投资有限公司65,718,838股，占发行

后股本总额的24.27%；南京邮电大学5,987,212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河北北方电力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5,987,212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2.2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公司5,987,212股，占发行

后股本总额的2.21%；北京聚能通科技有限公司297,707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0.11%；社会公众股120,

120,000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44.36%。

2009年3月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09]83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了5,000万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270,803,000股扩大为320,

803,000股。

2011年7月1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1]643号），公司公开发行了70,588,235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320,803,000股变更为391,

391,235股。

2012年5月15日， 公司实施完成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391,391,235股变更为704,

504,223股。

2014年9月24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768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了158,263,3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704,504,223

股变更为862,767,523股。

2015年11月11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00号），公司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和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54,268,176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和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总股本由862,767,523股变更为1,017,

035,699股；2015年12月7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27,272,727股人民币普通股为标的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公

司总股本由1,017,035,699股变更为1,044,308,426股。

2016年7月1日，公司实施完成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以未分配利润送3股、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12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由1,044,308,426股变更为2,610,771,066股。

2017年2月8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3222号），公司非公开发行了455,301,455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2,610,771,066股

变更为3,066,072,521股。

三、第十九条

修订前：

第十九条公司经批准按法律规定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208,310,000股，其中发起人持有138,310,000

股，向社会公众发行70,000,000股。

2006年4月28日，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115,910,000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为92,

400,000股，总股本为208310000股。

2006年6月6日，公司送红利股并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股本变为27,0803,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为150,683,000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为120,120,000股。

2009年3月5日，公司非公开发行50,000,000股，总股本变为320,803,000股。

2011年7月15日，公司公开发行70,588,235股，总股本变更为391,391,235股。

2012年5月15日， 公司实施完成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391,391,235股变更为704,

504,223股。

2014年9月2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158,263,3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704,504,223股变更

为862,767,523股。

2015年11月11日， 公司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54,268,176股

人民币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和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总股本由862,767,523股变更为1,017,035,699股。

2015年12月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27,272,727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1,017,035,699股变更

为1,044,308,426股。

2016年7月1日，公司实施完成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以未分配利润送3股、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12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由1,044,308,426股变更为2,610,771,066股。

修订后：

第十九条公司经批准按法律规定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208,310,000股，其中发起人持有138,310,000

股，向社会公众发行70,000,000股。

2006年4月28日，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115,910,000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为92,

400,000股，总股本为208310000股。

2006年6月6日，公司送红利股并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股本变为27,0803,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为150,683,000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为120,120,000股。

2009年3月5日，公司非公开发行50,000,000股，总股本变为320,803,000股。

2011年7月15日，公司公开发行70,588,235股，总股本变更为391,391,235股。

2012年5月15日， 公司实施完成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391,391,235股变更为704,

504,223股。

2014年9月2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158,263,3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704,504,223股变更

为862,767,523股。

2015年11月11日， 公司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54,268,176股

人民币普通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和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总股本由862,767,523股变更为1,017,035,699股。

2015年12月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27,272,727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1,017,035,699股变更

为1,044,308,426股。

2016年7月1日，公司实施完成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以未分配利润送3股、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12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公司总股本由1,044,308,426股变更为2,610,771,066股。

2017年2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455,301,455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2,610,771,066股变更

为3,066,072,521股。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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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58,334,463,120.00 39,938,674,369.00 46.06%

营业利润 671,202,130.00 550,245,962.00 21.98%

利润总额 712,048,288.00 554,464,899.00 2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5,628,422.00 492,433,383.00 1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24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9% 11.44% -0.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9,606,391,298.00 32,813,470,839.00 2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562,819,721.00 5,044,346,292.00 10.28%

股本 2,108,687,964.00 1,046,393,496.00 10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64 2.41 9.54%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

3、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以2016年5月26日的总股本1,049,515,712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同时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公司股本数由1,049,515,712股增加至2,099,031,424股。 按每10股转增10股计算，公司2015年度基

本每股收益为0.24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41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833,446.31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6.06%； 实现营业利润67,

120.2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1.98%；实现利润总额71,204.8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8.42%；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562.8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4.86%。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深度380快速消费品业务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业绩增长主要原因是：一是公司通过业务整合及产业链金融服务延伸，深度供应链业务、供应链金融

服务业务收入得到高速增长；二是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有所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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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竞拍取得矿业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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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

2016年8月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资

产的议案》【详见2016年8月3日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兴业矿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6-80）、《兴业矿业：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81）及《兴业

矿业：关于资产收购涉及矿业权信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82）】；后因产权方涉及经济纠纷，该项资产收购

一直未能实施。

受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2017年2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不动产登记与国土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对内蒙古自

治区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及矿区附属设施、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银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标高930米以下普查探矿权等三宗矿业权以打捆方式进行了公开

拍卖。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2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内蒙

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等三宗矿业权拍卖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加竞拍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翁

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等3宗矿业权项目；并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

采矿权等三宗矿业权拍卖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竞拍申请的办理、竞拍和购买的文件签署等【详见2017年1月3日

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兴业矿业：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

（三）交易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竞拍结果

2017�年 2月 21日，公司以16,554.44万元竞得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等3宗矿业权,

并于近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不动产登记与国土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出具的《成交确认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证号：C1500002009113210042811）、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银多金属矿勘探

探矿权 （证号：T15120081202020595）、 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标高930米以下普查探矿权 （证号：

T15520140902050271）及相关附属矿山资产【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3日刊载于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兴业

矿业：关于资产收购涉及矿业权信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82）】。

四、合同的主要条款

受托人：内蒙古自治区不动产登记与国土资源储备交易中心

竞得人：赤峰锐能矿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融冠矿业之全资子公司）

1、竞得人于2017年2月21日以人民币（大写）壹亿陆仟伍佰伍拾肆万肆仟肆佰元整（￥165,544,400.00元）

竞得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矿权等3宗矿业权。

2、《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生效。 竞买保证金可以转作竞得矿业权的成交价款。

3、竞得人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账户缴纳拍卖成交价款。

4、竞得人的3宗矿业要相关信息：

（1）地理位置位于翁牛特旗五分地镇油房村，矿区面积1.1988平方千米，项目名称：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

矿。

（2）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政府所在地乌丹镇西约55千米，矿区面积7.23平方千米，项目名称：

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银多金属矿勘探。

（3）地理位置位于翁牛特旗五分地镇油房村，矿区面积1.19平方千米，项目名称：翁牛特旗大座子山铅锌矿采

矿权标高930米以下普查。

5、竞得人应在本《成交确认书》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在拍卖、变卖

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内蒙古自治区不动产登记与国土资源储备交易中心账户缴纳交易服务

费人民币（大写）壹佰玖拾陆万柒仟柒佰贰拾贰元整（￥1,967,722.00元）。

五、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将全部以赤峰锐能矿业有限公司自有资金进行交付，不会影响矿山现金流的正常运转。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对该地区进行整装勘查与开采，增加公司的矿产资源储备，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 公司正积极协调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内蒙古自治区不动产登记与国土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办理矿业

权登记的公示及过户等手续；待取得上述矿业权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7-00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43,067,957.35 1,765,181,999.26 4.41%

营业利润 189,184,318.45 -27,277,195.66 793.56%

利润总额 206,922,363.38 -30,656,659.06 77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962,239.74 -46,337,766.91 473.26%

基本每股收益 0.144 -0.039 47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8% -1.59% 7.47%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975,113,885.38 4,709,920,254.31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028,495,684.43 2,855,537,065.35 6.06%

股本 1,198,559,434.00 1,198,559,43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5268 2.3825 6.0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4,306.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1%；营业利润18,918.43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93.56%；利润总额20,692.2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74.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7,296.2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73.26%；基本每股收益0.14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72.89%� 。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指标较上年同

期均出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对无形资产、存货、应收款项、商誉等计提了金额较大的减

值准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总额497,511.39万元,较年初增长5.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302,849.57万元,较年初增长6.0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2016年度业绩预计为18,000万至22,000万。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

绩为17,296.22万，主要系四季度物流成本提高所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520

证券简称：

*ST

中发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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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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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4月18日起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若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及暂停上市安排

若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于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停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

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历次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披露了《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详见公司临2017-004号公告）。

四、其他提示说明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预计2016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760万元到1,140万元（详见公司2016年1月9日披露的《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业

绩预盈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1号）。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若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

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93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

2017-003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拟筹划重大收购事项，预计本次交易可能达

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标准，需向有关部门咨询论证，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为避免因此而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山东如意，证券代码：002193）自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

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10个交易日。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提请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

2017-014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江天赐” ）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件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一种聚硅氧烷改性阳离子多糖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人：雷秋芬、张利萍

专利号：ZL� 2014� 1� 0367674.5

专利权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20年，自专利申请日（2014年7月29日）起算

证书号：第2381256号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短期内不会对公司及九江天赐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公司及九江天赐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及九江天赐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及九江天赐核

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

2017-007

比音勒芬股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842,007,434.89 753,613,907.73 11.73

营业利润 174,162,042.39 164,393,374.22 5.94

利润总额 176,703,763.20 165,652,807.74 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2,359,320.65 123,190,162.21 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5 1.54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1% 26.46% -4.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1,470,586,645.17 684,466,517.99 1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283,563,027.46 527,087,125.56 143.52

股 本 106,670,000.00 80,000,0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12.03 6.59 82.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2016年度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较好，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1.73%；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6.67%；

2.�总资产较期初增长114.85%，主要为货币资金增长，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143.52%，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

增加所有者权益所致；

4.公司股本较期初增长33.34%，系公司在报告期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82.55%，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86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

2017-002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获得商务部反垄断局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年2月27日，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已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2017]第10号），通知内容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经审查，现决定，对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案不予禁止，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